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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制度的政治学诠释 

———评石纪虎《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

曹兴权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摘　要］石纪虎博士《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股东大会制度进行了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现
行公司法中股东大会规则设计上所存在的的理论缺陷，为全面认识公司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该书不仅在研究方法

上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而且对相关实务问题的解决也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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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诠释法学理论可以形成具
有范式意义的“经济分析”的法学研究方法，那么，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诠释法学理论是否同样可以形

成类似的具有范式意义的“政治学分析”的法学研

究方法呢？换言之，法学理论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

进行诠释，那么，是否同样可以基于政治学的视野

进行诠释呢？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诠释法学理论具

有学术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从政治学的

视角来解释公司现象，剖析公司制度演进中的政治

约束因素或者政治逻辑，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发展

的一个重要表现。［１］石纪虎博士的专著《股东大会

制度法理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版，
以下简称石书）以股东大会制度为研究对象，对这

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　股东合作：股东大会制度政治学诠释的理
论起点

　　理论研究必有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定位准确与
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研究能否深入，研究

成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能够达致预期的研究目

标。因此，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定位也就成为研究

专著学术评价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作为一部对

公司法理论进行政治学诠释的专著，石书将其理论

研究的逻辑起点定位在公司合作利益分配上应当

说是非常准确的。

公司与国家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即都是一种

利益合作关系。国家是公民之间的利益合作，公司

首先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合作。在著名政治哲学家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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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克看来，国家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在市场竞争中

最终获胜的保安公司，民主社会则是在市场竞争中

获胜的股份公司，每个公民就类似于具有投票权的

股东。股东为什么要组建公司？这是公司法理论研

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合作能够带来合作利益，股东组建公司的目的是为

了获得合作利益。“由于合作，存在着一种一致性的

利益，这种一致性利益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

们独自生活更好的生活”。［２］公司与国家作为利益合

作共同体，都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即合作利益的分

配。在合作利益分配上，由于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

大份额而不是最少份额，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

此，选择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合作利益的分配也就

成为任何一个利益合作组织制度构建的关键性问

题。整个公司法理论研究必须以股东合作能够产生

合作利益，有人愿意参与合作作为逻辑起点。因为

公司作为由股东所组建的互惠性利益合作组织，首

先必须解决有人愿意参与合作的问题，即“谁”对合

作利益分配具有决定权的问题。［３］４３换言之，整个公

司法理论首先必须解决人们愿意参与公司投资，成

为公司股东的问题。公司必须以股东为基础。如果

没有人愿意成为股东，公司也就无从成立。公司法

律制度的理论构建也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那么，怎样才能激发人们投资于公司成为公司

股东的愿望呢？显然，从理想的状态来看，应当是公

司所有的股东都对公司合作利益的分配享有决定

（发言）权，即股东享有决定公司事务的权利。股东

对公司事务享有决策权实际上就决定了股东民主成

为整个公司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性问题。理所当

然，石书也就将股东民主作为自己整个理论研究的

起点，首先对作为股东大会价值理念的股东民主进

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股东民主作为政治民主在公

司领域的体现，是一种经济性的民主，表现出具有直

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多种民主类型特征

的综合式民主。相比政治民主来说，股东民主具有

更强的同质性。因为股东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

性的问题，远没有政治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复杂。股

东民主的同质性决定了其在实践操作中比政治民主

更容易实行。从社会功能上分析，由于当今时代乃

是一个公司的时代，拥有众多股民。所以，股东民主

的实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

《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对股东民主特征的归纳，

对股东民主社会作用的认识，都在一定意义上深化

了已有理论的认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决议机制：股东大会制度政治学诠释的必
然结论

　　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专著首先应当抓住重点问

题，力争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政

治学的视角来诠释股东大会制度，重点问题当然是

股东大会的制度本质问题。探讨股东大会制度本

质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回答“股东大会是什么”的

问题。对于股东大会的制度本质问题，现有公司法

理论可以说没有任何争议：股东大会是公司的三大

机关之一，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应当承认，公司法

理论将股东大会定位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乃是借鉴

政治学理论的结果。“在近代公司法形成时期，公

司的组织机构模式是在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政治

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４］公司类似于政治国家，股

东大会类似于政治国家中的权力机关。这一在公

司法理论界没有争议的认识准确吗？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探讨

股东大会制度问题，首先必须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

为指导。“一门新兴的人文科学总是带着深入的哲

学思考才能形成”。［５］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

背后都必须有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支撑。那么，研

究股东大会制度问题，思考股东大会制度本质需要

什么样的哲学理论作指导呢？对于这一问题，石书

在导言中便加以阐明，以罗尔斯、哈耶克相关哲学

思想作为理论支撑，来思考股东大会制度问题。作

为一对哲学范畴，本质与现象相联系。唯物辩证法

告诉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探究股东大会的制度

本质，首先应当从现象层面开始。将股东大会与宪

政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进行比较可知，股东大会

与立法机关（议会）是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关

系，股东大会与立法机关（议会）在并不相同。股东

大会乃是一种决议机制，相当于政治国家中的“全

民公决”的民主表决机制。“股东大会的制度本质

乃是一种决议机制而不是一个公司机关”。传统公

司法理论将股东大会定位为公司的权力机构无疑

是公司法学界误读了政治学相关理论的结果。公

司法学界的这一误解，导致公司法中的一些规则设

计极不合理。由此可见，从政治学的角度准确诠释

公司法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由于股东

大会并不是一个公司机关，所以对于股东大会来说

也就不存在“职权”。“职权”意味着“权”与“责”，

而股东参与股东大会会议，对公司相关事务进行决

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只有董事才需要对自己在

董事会上的决策承担相应的责任。股东大会作为

一种类似于“全民公决”的民主表决机制，体现的是

程序程序正义问题。在罗尔斯看来，程序正义有三

种形态，即完美的程序正义、不完美的程序正义和

纯粹的程序正义。股东在股东大会会议上进行表

决，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的

特征在于，决定公正结果的程序被必须被实际地执

行，因为这种情形中没有任何独立的、参照它即可

４５１



曹兴权：股东大会制度的政治学诠释———评石纪虎《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

知道一个确定的结果是否正义的标准。［６］

深入探究了股东大会的制度本质之后，就需要

对股东大会制度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股东大会

采用多数表决的民主决议规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乃是如何将控制股东压榨中小股东权益的可能

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

“多数暴政”之克服问题。在政治学理论中，克服

“多数暴政”问题之最佳措施是分权和严格决议程

序。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大会制度的规则设计，同样

需要考虑这两个问题：一是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问

题，即股东大会应当对公司的哪些事项拥有决策

权；二是股东大会对公司事务进行决策时需要遵循

什么样的程序。显然，如果不是从政治学的视角进

行理论阐述，显然是无法达致对股东大会制度本质

及其核心问题如此深入透彻的认识，上述现行公司

法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并列为公司三大机

关，并且赋予股东大会以“职权”的相关规则的理论

缺陷也难以发现。

　　三　效力认定：股东大会制度政治学诠释的实
践意义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法学是一门实践性
极强的学科。法学学科的实践性在公司法这样直

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公

司法的理论研究必须面向实践，以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实务问题为旨向。虽然圃于研究视角的限制，石

书注重深究的是股东大会制度的“应然”问题，而不

是股东大会制度的“实然”问题。不过，应当肯定的

是，作者虽然在股东大会制度“实然”问题上泼墨不

多，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丰富的实务经验，深谙股东

大会制度“实然”问题的核心在于股东大会决议的

效力认定，对股东大会决议效力认定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理论阐述。

股东大会决议效力认定在公司法实务中常见

的纠纷问题主要有：其一，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与否

的判断；其二，哪些主体应当受股东大会决议的约

束；其三，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针对第一个问

题，石书在深入比较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法律行为与

合同的差异后提出，由于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与否既

涉及到决议内容，又涉及到决议程序。因此，对股

东大会决议生效与否的判断既有实质正义的评价

问题，也有程序正义的评价问题。针对第二个问

题，石书借鉴了分析哲学的思想，在将股东大会决

议进行详尽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的股东大

会决议所能够约束的主体不一样。例如，股东大会

决议对于作为公权力机关的第三人具有积极性的

约束力，而对于作为私权主体的第三人则只有消极

性的约束力。［３］２５４针对第三个问题，石书对股东大

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进行了反思，认为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对于非财产性股东大

会决议事项而言，所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

为“有关公司人事任免的股东大会决议即使被人民

法院撤销或者确认无效，也无法恢复原状……人民

法院即使对该选举决议予以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实

际上也只是起到了‘废止’该决议的效果。”［３］２７９实

务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并非如非法律专业人士所想

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般的简单数

学加法问题。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

样，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法律纠纷。

正因为如此，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才需要详细的理

论分析，深入详尽的法学理论研究才有实践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诠释公司法

的理论研究专著，在肯定石书学术价值的同时，也

应看到其所存在的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例如，石

书没有对网络股东大会的法理问题进行研究，没有

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与有限责任股东会之间

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没有对司法实务中发生的股

东大会纠纷案件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整理；在理论基

础上，似乎也存在着将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等同的问

题，等等。当然，石书这种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诠释

法学，尤其是循着实践性极强的部门法理论的路

径，应当是值得肯定的。法学理论需要多视角的诠

释，才能有效降低“法律人”盲人摸象式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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